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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3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20-049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2020年10月16-19日，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竞

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建同春”）以不高于19,11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总价格参与竞买福

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东扩3#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建设福建同春新物流

中心，该竞买地块采用先租后让模式出让。董事会同时授权经营层办理后续土地

竞买、租赁及出让具体手续并签署相关协议。详情请见公司编号为ls2020-040之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拟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2020年10月28日，福建同春收到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出具的《福州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成交确认书》（榕公土让【2020】07号），确认福建

同春在福州市第七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中，以最高应价17,500万

元，以先租后让模式，竞得编号为宗地2020-60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

让土地面积51,969平方米，合77.95亩）。福建同春需在7个工作日之内与福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详情请见公司编号为

ls2020-046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进展公告》。 

 

近日，福建同春分别与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租赁合同》，与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签署《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合同主要

条款如下：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人）：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乙方（承租人）：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出租宗地编号为 2020-60 号，面积为 51,969 平方米，座落于福州市

仓山区福峡路以东、清凉山西北侧，仓山东扩企业 3#地块。用途为工矿仓储用

地-工业用地（生物医药）。 

（二）、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期限为 5 年，年租金为人民

币 5,834,000 元，即每平方米 112 元。5 年租金总额为 29,170,000 元，承租人应

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缴清。 

（三）、承租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的，应符合市资源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租宗地规划条件（榕自然函[2020]799

号）。其中：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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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容积率：1.8 以下（含 1.8）； 

建筑密度：40%以下（含 40%）； 

建筑高度：24 米以下（含 24 米，地块内北部区域局部建筑高度可按 36 米

控制）； 

绿地率：15%以上（含 15%）。 

本合同项下宗地除应履行规划建设技术指标之外，还应满足以下土地使用条

件： 

1、本合同项下宗地产业类别为生物医药。 

2、环保要求：实施的建设项目须符合国家、省、市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

有关规定的要求。 

（四）、承租人应自交付土地之日起 9 个月内开工，自取得施工许可证之日

起 24 个月内竣工。 

（五）、租赁期满，经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审核，符合《履约监管协议》

约定的履约考核条件的，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出让价款 145,830,000 元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一次性缴清。出让年限与已租赁年限之和为 30 年。 

租赁期满，经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审核，不符合《履约监管协议》的履约

考核条件，或拒不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经出租人书面催告后

仍不签订的，出租人有权不将本合同项下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承租人，

土地无偿收回，地上建（构）筑物和不可移动的设备、设施的价值按残值补偿。 

（六）、承租人因自身原因终止项目投资建设，向出租人提出终止履行本合

同并请求退还土地的，出租人报经原批准土地出让方案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分别

按以下约定，退还除本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

金（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可不予补偿，出租人还可要求承租人清除已建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恢复场地平整；但出租人愿意继续利用该宗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应给予承租人一定补偿。 

（七）、承租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

置费；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租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八）、承租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

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租人支付相当于租金总额 0.3‰的违约金，出租人有

权要求承租人继续履约。 

承租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完成项目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租人

支付相当于未按时完成部分应分摊的租金总额 0.3‰的违约金。 

 

二、《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 

甲方: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政府 

乙方: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福建同春生物医药产业园 

产业类别：生物医药 

地块名称：东扩企业 3#地块； 

项目位置：福峡路北侧、清凉山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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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52000 平方米（约合 78 亩）； 

容 积 率：不高于 1.8。 

地块各项数值以最终土地招拍挂文件为准。 

（二）、乙方承诺项目产业节能环保无污染、低能耗、土地使用功能不变，

从事生产、研发、销售、配送等生物医药供应链一体化业务，符合东扩企业 3#

地块“先租后让”准入标准，并确保投资强度每亩不低于 500 万元，投资强度考核

标准包括：土地租赁成本、尚未支付的土地出让成本、建设投资成本和设备投资

成本等。 

（三）、乙方承诺在东扩企业 3#地块“先租后让”申请批复后至建设、达产

验收期满前不得转租。 

（四）、乙方承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 9 个月内开工，并按照

建筑限高确定竣工时间：当建筑限高小于等于 50米时，开工后24个月内应竣工；

当建筑限高大于 50 米且小于等于 80 米时，开工后 30 个月内应竣工；当建筑限

高大于 80 米时，开工后 36 个月内应竣工，达产验收具体分三年逐步实现达产： 

1、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第三个年度，实现亩产税收 50

万元；2、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第四个年度，实现亩产税收

100 万元；3、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第五个年度，实现亩产

税收 150 万元。 

原则按上述条件逐年达产，单年未完成达产任务的，可顺延至次年；在上述

三年内总额达产的，也视为通过验收。 

（五）、项目 5 年租期届满后，由仓山区政府牵头，金山街道办事处具体负

责，组织工信局、财政局、税务局、资规局、商务局等部门成立项目达产验收评

估小组，对项目投资强度、达产税收进行验收。验收以税务部门纳税证明为准（含

免抵额调库及设备进项税抵扣额）。 

项目 5 年租期届满后(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时间起算)，

承租人可申请转协议出让，通过监管协议约定的考核条件并经区政府审定同意的，

承租人提前 3 个月向区资规局申请土地协议出让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

议出让合同》，出让年限与已租赁年限之和最高不超过 30 年，地价按公开出让

成交价格扣除 5 年租金后的金额确定；租期满后未通过监管协议约定的履约考核

条件的，不予核发土地证书；若乙方到期税收未达标，允许以非税收入的形式支

付违约金，补足约定税收差额后，视为验收通过，并依据相关流程，核发土地证

书。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